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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類案件不是不起訴，即是輕判以易科罰金了事；近來也有法官採取更嚴厲的判決，例如

之前一位臺大博士生連續虐貓致死，法官依違反 3 個動物保護法虐待飼養動物致死罪，各

判不能易科罰金的有期徒刑 7 月，合併執行 1 年 6 月，創下動保法實施以來最重判例，可

見尊重生命的觀念已經普及到司法界，虐待動物者不能再不當一回事。 

（十二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現況下流浪狗的問題，還包括寵物棄養

，寵物產業惡性繁殖、丟棄及山林地自然存活犬隻的繁衍等問

題，涉及的層面不全然是動保法所能涵蓋，要求行政院責成所

屬機關應全面性推廣生命教育、仿效德國將動物權入憲等進步

理念的推動，但這牽涉到民眾的共識，須循序漸進。爰此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海軍陸戰隊 3 名士兵虐死流浪犬小白事件，激起民眾海嘯般的憤怒。民眾憤怒不僅因為虐

殺動物，虐殺後的炫耀行徑更讓人髮指，對普遍尊重生命價值的台灣社會而言，這種蔑視

其他物種生命權的行徑實難以接受。尤其狗是人類最親近的朋友，許多人視狗如親，在講

究紀律的軍營，人類最親近的朋友遭此橫劫，有良知者豈能緘默？ 

二、面對社會排山倒海的怒潮，國防部長馮世寬以降，幾十顆將星排隊鞠躬道歉，涉案 3 士兵

遭移送法辦，甚至汰除軍旅生涯，懲處不可謂不重，馮部長甚至答應動保團體定期檢查營

區犬隻，希望平息眾怒。不過一些動保人士無限上綱，有人闖入營區質問上級軍官，現場

手機上傳供大眾收視，這已形同公審，也有動保團體跑到涉案士兵住家噴字潑漆，此等行

徑非正常社會所應出現。 

三、當然，少數人的激動行徑很快就會消失在鎂光燈下，但近年虐待、殘害犬貓事件不斷發生

，有關捕捉、收容、處理流浪動物的公共政策爭論與社會衝突也一再發生，卻未見政府提

出通盤性解決方案，造成社會持續分歧、爭論，甚至釀成人命。政府應藉此次事件就家庭

寵物管理、棄置、收容問題做全局性思考，尋求通盤解決方案，否則下一個虐殺流浪狗的

行徑不但會繼續發生，而且會很快發生。 

四、命喪黃泉的小白是流浪狗，其族群遭民眾鄙夷、敵視已久。社會對流浪狗一向採取不理會

、不應對態度，這是因為沒有發生正面摩擦及衝突。一旦流浪狗數量增加，盤據荒郊野外

，甚至街頭空地，求生本能下就很容易與人類產生摩擦，問題便迅速擴大到難以忽視。不

只是流浪狗基於本能的攻擊或爭食行為，近年一些傳染病流行，流浪狗被懷疑為宿主，民

眾自然欲剷除而後快。 

五、其實，流浪狗族群是我們同一棲息領域的物種，至少近百、上千年來沒有嚴重衝突；如今

因為都市人不斷擴張生活領域，環境變遷更壓縮流浪狗存活空間，因而偶會發生近距離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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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，日漸升高對峙。都市流浪狗管理近 10 年已成為不可缺的一課，而且還是顯學。 

六、本院 1998 年三讀通過《動物保護法》，其後並陸續細部修正相關條文，法令不能謂不完善

，但依然發生小白慘遭虐死事件。探究起來自是因為徒法不足以自行。這雖可推給社會支

持力度不足，但政府整合力與執行力太差也難逃責任。 

七、不只流浪狗問題，包括鳥類、水域的魚虎（三線鱧）棄養危害等頻頻發生，農委會是動保

法中央主管機關，當然不能泰然處之，一定得有全套作法提出；才能齊一地方步調，收到

統合整治效果。 

八、應對流浪狗，自動保法頒行後一直是 TNR（捕捉／絕育／放回）政策，但立法近 20 年或許

部分區塊或曾認真推動，但並未全面性認真執行，流動現象造成流浪狗數量不減反增；除

非 TNR 能達到 75%高標，且杜絕外來新狗隻進入流浪族群，否則前功盡棄。 

九、非得有大區域、同一步調的共同治理，才可能奏效。我們建議應由中央統籌規畫，將全台

灣畫出若干區塊，每一區塊指定一座山脈收容、隔離流浪狗，並執行 TNR，讓所有流浪狗

絕育後在限定區域內生活，卯勁 10 年必可解決。家庭寵物則必須申報取得「狗（貓）籍」

，並依法納稅，政府充裕處理寵物及流浪貓犬經費後，亦有利提高執行力。 

十、眼前的生命教育、寵物店、繁殖場管理都是關鍵環節，現有的「寵物流行潮→寵物店濫行

繁殖→高價獲利→寵物疾病不斷→棄養」，整個路徑不利流浪動物數量控制。台灣高唱人

權，應澤及寵物、流浪狗等野生動物。生命教育不能只是教科書的教導，更應該是體驗，

從日常生活中著手，當然包含學校的引導。 

（十三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國發會於 6 月 13 日通過「亞洲矽谷推動

方案」（草案），希望使台灣成為矽谷潛力企業的成長夥伴、

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、亞洲區域創新交流樞紐及青

年 IPO 中心。要求行政院及其所屬相關機關應從「數位國家、

智慧島嶼」的國家願景的觀點，「亞洲矽谷計畫」有其推動的

必要性，期盼在修正該方案時，應明確國家物聯網和智慧城市

的長期發展戰略，並進一步確立「亞洲矽谷」在短中長期策略

中應有的定位，以及所需要建立的創新生態系，同時規劃連結

國內外企業和創新人才或團隊的重點與營運模式，才不至於讓

產業發展政策淪為空談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發會於 6 月 13 日通過「亞洲矽谷推動方案」（草案），希望使台灣成為矽谷潛力企業的

成長夥伴、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、亞洲區域創新交流樞紐及青年 IPO 中心。該

方案原本列入 23 日的行政院會報告，但是因為創業圈人士反對而撤案。國發會主委陳添枝


